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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改建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9 年 7 月 16 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原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改建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对“高端

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进行改建，该建设项目已实施的部分保持不变；

未建设的部分停止实施，重新进行设计和规划，以新的改建项目备案

并实施。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原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建设情况 

公司原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于 2015 年 12 月在南平市发

改委备案，备案号：闽发改备[2015]H00056 号。项目投资规模及建设

内容如下： 

原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投资规模及建设内容 

项目 具体内容 

设计投资额 5 亿元 

项目资金来源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

设计新增产能 6 万吨 

具体产品构成 
化学炭 2 万吨，药用炭 2 万吨，颗粒炭 1.5 万吨，精制

炭 0.5 万吨 

该项目位于南平市工业园区，占地 300 亩，计划资金来源全部为

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。在募集资金到位前，公司原计划以

自有资金预先投入，待募集资金到位后进行置换。 

鉴于融资环境变化，公司获得的银行授信额度增加，结合公司财



务状况等因素，2016 年 8 月公司撤回非公开发行申请。后续公司以

自有资金及其他融资方式筹集的资金继续投入到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

设项目”的建设。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累

计投入 15,370 万元，占项目预计总投资额的比例为 31%，已建成内

容主要包括年产 1 万吨磷酸法化学炭生产线、年产 0.5 万吨药用炭生

产线，进展较原计划有所滞后。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进展缓

慢的主要原因：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办妥 300 亩的建设用地《不

动产权证书》，与南平竹产业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相关项目匹配。 

二、项目改建原因及改建后的项目备案情况 

基于活性炭市场持续向好，公司研发能力进步，生产工艺不断优

化，同时在技术、人员、设备方面进行了更加充分的准备，公司第四

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对原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建设方案

进行改建调整，已实施的部分保持不变，未实施部分重新进行设计和

规划：（1）产能规模和建设规模较原项目设计规模有所提升；（2）根

据活性炭行业生产工艺革新和自动化水平提升的最新趋势，对建设投

资及设备投资进行了调整，并相应加大了投资金额；（3）根据市场需

求变化更新计划，对募投项目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。改建后的项目投

资规模及建设内容如下： 

改建后的投资规模及建设内容 

项目 具体内容 

设计投资额 7.22 亿元 

项目资金来源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

设计新增产能 6.56 万吨 

具体产品构成 
磷酸法粉状炭 4 万吨，药用炭 1 万吨、颗粒炭 1 万吨、

物理炭 0.5 万吨、超级电容炭 0.06 万吨 

对于原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建设方案调整及投资规模扩



大事项，公司已与南平市延平区发展改革和科技局（简称“延平区发

改局”）进行了充分沟通，并根据延平区发改局的要求，就“高端精

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未实施部分在进行调整后以新的改建项目重新履

行了备案手续。本次备案完成后，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未实

施部分变更为“南平工业园区活性炭建设项目”，（备案号：闽发改备

[2019]H010106 号），并作为公司本次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

金的募投项目。 

三、项目改建的审议程序 

2019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原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改建的议案》，全体董事一致同意

本次项目改建事项。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。 

2019年7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核通过《关于

原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改建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本次项目改

建事项。 

《关于原“高端精制活性炭建设项目”改建的议案》尚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董事会会议决议 

2、监事会会议决议 

3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 

特此公告 

 

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

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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